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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事實違誤（如：未盡職權調查義務、未遵守有利不利一

體注意原則） 

 適用法規違誤（如：作成處分違反個別專業法規所定要件）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處分書未記明理由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如：不符立法意旨、牴觸法律或違反法

律保留原則） 

 原處分機關欠缺事務管轄權限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近三年訴願撤銷案例原因分析 
 



近三年訴願撤銷案例原因解析一覽表 

 

撤銷原因 件數 所占比例 

認定事實違誤（如：未盡職權調查義務、未遵守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 13 35% 

適用法規違誤（如：作成處分違反個別專業法規所定要件） 12 31%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處分書未記明理由 6 16%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如：不符立法意旨、牴觸法律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3 8% 

原處分機關欠缺事務管轄權限 2 5%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2 5% 

合計 38 100% 

 



 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行政程序法第9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職權調查義務~行政程序法第36條：「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

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

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改制前行政法院39年判字第2號判例：「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又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

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 

認定事實違誤（如：未盡職權調查義務、
未遵守有利不利一體注意原則） 

 



 事實  

 訴願人等共有坐落本縣○○鎮○○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面積為1,635.10平方公尺，為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訴

願人等權利範圍分別為許○圳23442/80000、許○輔2131/80000、許○

猜 8524/80000、許○風 27134/80000、許○舟 2131/80000、許○雄

8114/80000 、許○文 8524/480000 、許○鈴 8524/480000 、許○吟

8524/480000、許○雄28524/480000(106年5月18日贈與移轉登記予案

外 人 許 ○ 豪 、 許 ○ 耀 ， 權 利 範 圍 各 為 4262/480000) 、 許 ○ 星

8524/480000，原課徵田賦，嗣原處分機關查得系爭土地係屬「公共設

施完竣地區」，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之規定不符，以系爭處分

函知訴願人等系爭土地應自107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訴

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認定事實違誤(一)-訴願案號106-902 



 
 相關法令 
 土地稅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
者外，應課徵地價稅。」 

 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
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
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
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
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
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以自耕農地及依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出租之耕地為限。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
使用之倉庫、冷凍 (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 (繁殖)場、集貨場、檢驗
場、水稻育苗用地、儲水池、農用溫室、農產品批發市場等用地，仍徵
收田賦。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未
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者，免徵田賦。」 

認定事實違誤(一)-訴願案號106-902 



 

 案例解析  

 

 惟查訴願人許○雄於106年5月8日約定贈與其所有系爭土地之持分
8524/480000予案外人許○豪、許○耀，並於同日向原處分機關申
報土地增值稅，106年5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於新所有權人即案
外人許○豪等2人，此有原處分機關106年5月8日收件之土地增值
稅(土地現值申報書)及○○鎮○○段○○○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資料
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於106年5月24日作成系爭處分時未查
明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即訴願人許○雄業已移轉其所有權登記予案
外人許○豪等2人，仍以其為所有權人之一而非以案外人許○豪等2
人之現所有權人通知自107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核
有違誤。從而，為求原處分之合法適當，應將原處分以訴願人許○
雄為處分相對人之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
分，以資妥適。 

認定事實違誤(一)-訴願案號106-902 



 事實  

 訴願人所有坐落本縣○○鄉○○段 115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管理者為「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屬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面積2,860平方
公尺，原課徵田賦（自76年下期起停徵），前於96年改按一般用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在案；嗣訴願人管理委員會於106年9月15日向
原處分機關提具陳情函略以「該筆地號土地於民國60、70年代業
經內政部立案獎勵表揚，並同意免稅在案，…貴局96年度起片面恢
復課稅，…本公業曾發函貴局及彰化縣政府，要求解釋理由並退還
稅款，以及繼續免稅，但貴局含糊其辭，至今本公業仍不知徵稅之
理由。」，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系爭土地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
賦之規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第1項第5款免徵地價稅之規定均
不符，以106年9月30日彰稅地字第1060019575號函復系爭土地仍
應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認定事實違誤(二)-訴願案號107-207  



 相關法令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土地稅法第6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25條規定訂定之。」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第1項第5款、第10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
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五、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
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
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
象之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
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
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
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十、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軍
事機關、部隊、學校使用之土地，在使用期間以內，全免。」、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
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
定空地部分，不予免徵。」 

認定事實違誤(二)-訴願案號107-207  



 案例解析  

 卷查，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面積2,860平方公尺，原課徵田賦，
自96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在案，嗣經原處分機關以
107年1月9日彰稅地字第1070102421號函審認其中500平方公尺部
分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准自96年起免徵8
地價稅，已如前述，然其餘空地及私人古厝使用2,360平方公尺部
分經原處分機關審認不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之規定，仍應按一般用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惟據原處分機關106年9月27日地價稅現場勘
查照片所示，系爭土地空地部分位於國定古蹟馬興陳宅前，則該空
地是否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
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之規定，即
有疑義，尚待釐清，職是，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2個
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俾資妥適。 

認定事實違誤(二)-訴願案號107-207  



 事實  

 

 108年5月16日上午8時許，原處分機關在本縣OO鎮OO街對面發現有
隨意丟棄垃圾，現場實施破袋環保稽查蒐證，查獲訴願人所屬之診
所收據等相關資料，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款及第50條第3款
規定裁處新臺幣1,200元罰鍰，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認定事實違誤(三)-訴願案號108-602  



 案例解析  

 惟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簡字第761號判決略以：「……關於在指定
清除地區丟棄廢棄物的處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50條的規範意
旨，處罰對象為實施棄置的行為人，並非所有人。故棄置物的所有人或
在遭棄置前的管領人為何，究非所問……」，故本件處罰對象應為實施
棄置的行為人，雖訴願人並未否認垃圾包為其所有，惟主張非其所棄置，
是原處分機關應就垃圾包被棄置之行為詳予查察，然原處分機關並未佐
以影像資料或其他證據方式證實該垃圾包為訴願人本人棄置，縱原處分
機關於垃圾包內發現載有訴願人姓名之門診收據等相關資料，惟是否如
訴願人所稱因往返台中照顧孫子，不克配合垃圾車回收時段，由友人代
為處理情形之真偽，非不得由原處分機關再行查證。 

 再查訴願人已於108年7月15日請受託人鄰居OOO，依事實證明前因外出
往返台中照顧孫子時，將其家裡垃圾幫忙丟到垃圾車乙事，簽立證明書
如附件並送達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對訴願人有利主張之一事未予以
斟酌，且無法足以舉證訴願人為棄置一般廢棄物之行為人，僅憑該垃圾
包內之訴願人門診收據，即認定訴願人為於指定清除地區任意棄置一般
廢棄物之行為人，尚屬率斷，原處分難謂無瑕疵，故原處分應予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予以查明，另為適法之處分。 

認定事實違誤(三)-訴願案號108-602  



 

 

 

 

 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
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
提起訴願。」 

適用法規違誤 



 事實  

 訴願人分別於106年10月13日及12月1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通報本縣員林市「員林鐵路高架橋下景觀營造計畫(惠來
街至員林大道)」(下稱系爭工程)惠來街與惠明街路面出現鏽
蝕斑點，原處分機關以107年1月22日員市建字第1070001721
號函知訴願人略以：「依本所送驗之路面檢體成分試驗報告，
成分中未發現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嗣訴願人以107年1月
30日書函申請閱覽、抄錄及複製系爭工程採購發包相關契約
資料、得標廠商使用之原物料來源、出貨等相關證明文件及
相關送驗瀝青檢體試驗報告，原處分機關以系爭處分復知訴
願人其函請提供資料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
定之情形，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適用法規違誤(一)-訴願案號107-504  



 相關法令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2條規定：「政府資訊之公開，依本法之規定。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政府資訊，指政府機關於
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
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
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第5條規定：
「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第7條第1
項規定：「下列政府資訊，除依第十八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
者外，應主動公開：…八、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適用法規違誤(一)-訴願案號107-504  



 

 相關法令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已依法律
規定或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方式主動公開者，政府機關得
以告知查詢之方式以代提供。」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三、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
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七、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
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
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
意者，不在此限。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
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適用法規違誤(一)-訴願案號107-504  



 相關法令 

 

 檔案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檔案法第17條規定：「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
理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 

 

 檔案法第18條規定：「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機關得拒絕前條
之申請：……三、有關工商秘密者。……六、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
之義務者。」 

 

適用法規違誤(一)-訴願案號107-504  



 案例解析  

 查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工程使用之原物料來源、出貨等相關證明文件
涉及廠商之職業與營業秘密，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2項第3款規
定否准所請，惟依前揭說明，本案非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而係應
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或檔案法等規定辦理資訊提供事宜，則系爭處
分援引法規即有違誤。又上開文件係如何涉及職業與營業秘密？參
照前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更一字第144號判決，營業秘
密應符合「秘密性」、「商業價值」及「已保密之事實」等要件，
然未見原處分機關就此詳細說明，此關乎訴願人申請提供政府資訊
准否之認定。且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政府資訊含
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
提供之。準此，如經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申請之系爭工程政府資
訊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是否仍應檢視就其他部分公開
或提供之？上開疑義，皆有再予詳查究明之必要。從而，為求原處
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
之處分，以資妥適。 

適用法規違誤(一)-訴願案號107-504  



 事實  

 訴願人為○○○○有限公司之代表人，系爭公司自107年1月起承
租本縣伸港鄉○○村○○路○○號土地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作
為公司工業器材保養維護及堆置儲藏之廠房，系爭建物坐落本縣伸
港鄉○○段○○○地號(下稱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都市
計畫住宅區，依都市計畫法第34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項第2款及第7款之規定，住宅區不允許作業廠房樓地板
面積合計超過一百平方公尺，亦不得作為各種廢料或建築材料之堆
棧或堆置場、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及處理場所，原處分機關認訴願
人違反上開規定，爰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以系爭處分
裁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6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工業使用行為，
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適用法規違誤(二)-訴願案號107-1102  



 相關法令 

 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
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
復原狀。…」 

 行政罰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
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 

 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規定：「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
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適用法規違誤(二)-訴願案號107-1102  



 案例解析  

 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之處罰對象為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查「○○○○有限公司」其組織型態為有限公司，
並設有代表人即訴願人，則該公司應屬前揭行政罰法第3條所稱之
法人。進而系爭土地之使用若有違反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規定，
依前揭都市計畫法規定，應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擇一處罰。本件系爭土地上之建物為○○○○有限公司所承租、使
用，訴願人係該公司之代表人，依上開規定及說明，除個案事實訴
願人執行職務有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應依法並受處罰之情形外，
應以「○○○○有限公司」為處罰對象，而不得逕對訴願人加以處
罰。然本件原處分機關所為之系爭處分載明受處分人為
「○○○(即○○○○有限公司負責人)」，有該裁處書在卷足憑，
則由該處分書之形式觀之，原處分機關係以訴願人為處罰之對象，
而非處罰「○○○○有限公司」，顯與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
定處罰土地之使用人不符，核有違誤，職是，原處分應予撤銷，由
原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俾資妥適。 

 

適用法規違誤(二)-訴願案號107-1102  



 事實  

 訴願人之父ＯＯＯ與案外人ＯＯ（即承租人）就坐落本縣ＯＯ鄉Ｏ
Ｏ段ＯＯ號耕地（下稱系爭耕地）、面積0.1090公頃，訂有福番
字第ＯＯＯ號之耕地三七五租約。惟於91年1月28日承租人ＯＯ死
亡，業、佃雙方未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向原處分機關辦理租約登
記，經原處分機關註銷耕地三七五租約。後因承租人之繼承人未辦
理續約，且未繳地租已達兩年之總額，嗣訴願人依法獲贈該系爭耕
地後，以民法第440條第1項規定：「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
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
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經定期催告後終止租約，檢具
原租約、欠租催告書、逾期不繳地租終止租約通知書及送達證明等
文件向原處分機關提出耕地三七五租約終止登記申請案。原處分機
關以108年3月21日福鄉民字第1080004165號函：「…台端…經查
已於92年6月11日福鄉民第6992號函公告註銷在案，本案三七五耕
地租約登記簿無租約管理。…」為由，拒絕受理訴願人108年3月
20日耕地三七五租約終止登記申請案，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
願。 

適用法規違誤(三)-訴願案號108-401  



 案例解析  

 原處分機關以「本件三七五租約經查已告註銷在案」及「當事人間
無租佃關係存在，自無減租條例第26條適用」等語以資抗辯，顯係
誤解三七五租約公告註銷與終止租約之法律效果，蓋承租人於租期
屆滿後，仍為租賃耕地之耕作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視為
繼續租約。……租約續訂登記與否並不等同租賃事實存在與否……。
原處分機關逕以本件租約公告註銷在案目前無三七五租約管理，自
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適用，稍嫌速斷，揆諸前揭規定，應查明後
另為適法之處分，以資妥適。 

適用法規違誤(三)-訴願案號108-401  



 基本概念  

 行政程序法第5條：「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 

 行政程序法第96條：「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
項：……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
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二、
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明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
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得不經訴願程序者，僅得於
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 

 

 

違反法律明確性 



 基本概念~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簡更一字第7號行政判決 

 「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二主旨、事實、
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程序法第
5條定有明文；又該條所謂明確性原則，包含行政處分之明確。另
行政處分應記載理由及法令依據，乃現代法治國家行政程序之基本
要求；是以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
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而處分理由之記載，必須
使處分相對人得以知悉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其應包括以下項
目：(1)法令之引述與必要之解釋，(2)對案件事實之認定，(3)案
件事實涵攝於法令構成要件之判斷，(4)法律效果斟酌之依據（於
有裁量授權時）等至於具體個案之行政處分在說理上是否完備而符
合上開要求，應為實質上判斷，不得僅因處分書上備有『理由』或
『說明』欄之記載，即謂已盡處分理由說明之法律義務。」 

違反法律明確性 



 基本概念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96年訴字第351號判決 

 

 「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114條第1項規定所稱『理
由』，係指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而言。而行政處分是否合於前
開法定之程式記明理由，應依既存之記載認定之，苟既存之行政處
分書未合於上開法定程式記明理由，僅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
1項、第2項規定，於訴願程序終結前，或向行政法院起訴前補正，
如未依規定程序補正理由者，即屬有瑕疵之行政處分，而應予撤
銷。」 

違反法律明確性 



 事實  

 

 訴願人所有本縣○○鄉○○段○○○地號（下稱系爭農地），使用
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已提供興建農舍（基地坐落：○○段○○○地
號）之建築基地，訴願人於108年8月21日以申請書並檢附資料請
原處分機關將系爭農地解除套繪管制，原處分機關以108年9月9日
鹽鄉建字第1080011924號函復訴願人，以訴願人申請書檢附資料
與規定不符，且本案倘涉及基地上無建築許可之建築物及構造物、
變更使用執照部分，亦請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訴願人不服，
遂提起本件訴願。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一)-訴願案號109-101  



 案例解析  

 

 系爭處分未敘明訴願人檢具之申請書及相關資料有何不符規定之理
由、法令依據及應如何補正，即否准訴願人申請，原處分機關於本
件訴願程序終結前，亦未依法補正具體明確之理由……。系爭處分
於理由及內容上即有明確性之欠缺，自屬有瑕疵之行政處分，顯有
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同法第5條所定行政行為內容
應明確之原則，其處分顯有瑕疵，為求原處分之正確、合法並維護
訴願人權益，依法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
處分，以昭折服。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一)-訴願案號109-101  



 事實  

 訴願人等9人共有本縣○○○鎮○○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因原處分機關接獲陳情，故於108年3月21日進行髒亂點稽查，
發現系爭土地雜草叢生並棄置大量垃圾後，以108年3月22日二鎮
清字第1080004997號函請訴願人等9人於108年4月26日前完成清理
改善，原處分機關並於108年4月30日進行第一次複查，因仍未見
改善，故於108年5月2日二鎮清字第1080007626號函請訴願人陳述
意見後，以108年5月22日二鎮清字第1080008943號函附繳款單，
各裁處訴願人等7人新臺幣1,200元罰鍰並限期於108年6月30日前
改善，訴願人等9人不2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二)-訴願案號108-603  



 案例解析  

 本案原處分為罰鍰之裁處，為一行政罰，依行政罰法第44條應以書
面之裁處書為之。而若依書面為行政處分，則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96條之要式規範，方不違反行政行為明確性之要求。然查原處分於
事實陳述部分，文中並無法得知本案係共有抑或是單獨擁有土地，
事實並不明確；而於裁處罰鍰部分，究竟是裁處7位共有人「各」
1,200元或是裁處7位共有人「共」1,200元，其法律效果並不明
確，……，上述皆不符行政行為明確性之要求。揆諸前揭規定及判
決意旨，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
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以資妥適。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二)-訴願案號108-603  



 事實  

 本縣○○鄉○○段○○地號（重測前為○○○段○○○-○地號，
下稱系爭土地）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1,285平方公尺，於
農業發展條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為訴外人○○○及○○○2人
分別共有630/1285及655/1285。嗣訴外人○○○於90年4月3日贈
與給訴外人○○○，另訴外人○○○於108年6月18日死亡，所遺
系爭土地共有655/1285部分，由其繼承人即訴願人○○○、訴外
人○○○、○○○及○○○4兄弟於108年9月30日辦理分割繼承登
記。其中訴願人○○○權利範圍為164/1285，於108年11月27日與
訴外人即其他共有人○○○、○○○、○○○及○○○共5人向原
處分機關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登記，原處分機關認為依目前地籍共有
型態無法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辦理分割，爰依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13條規定，以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複丈申請，
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訴願案號109-103  



 相關法令  

 

 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十一、
耕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 

 

 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及第2項:「（第1項）每
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本條例中華民國89年1月4日
修正施行後所繼承之耕地，得分割為單獨所有。四、本條例中華民
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得分割為單獨所有。……
（第2項）前項第3款及第4款所定共有耕地，辦理分割為單獨所有
者，應先取得共有人之協議或法院確定判決，其分割後之宗數，不
得超過共有人人數。」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訴願案號109-103  



 相關法令  

 內政部106年9月20日台內地字第1060435414號函轉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06年9月11日農企字第1060220428號函釋：「……依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前揭106年9月11日函略以：『……旨案係於本條例89年
修正前由4人共有，惟於修正後分別因繼承、拍賣、贈與及信託等
原因移轉予另3人，申請分割時之共有人均已非本條例修正前之原
共有人，故修正施行前之共有關係已有變動，應不得依本條例第16
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分割。至貴部及法院則以系爭土地共有人中
之1人，源自於繼承此一不能以人為因素掌控之法律事實而取得，
不能與一般移轉持分土地同視，應認系爭土地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
之共有關係，仍未終止或消滅，應依本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
准予分割。惟查為解決因繼承造成共有關係及衍生產權糾紛等問題，
本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條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後所繼承
之耕地，得分割為單獨所有，該款規定限於源自於繼承之共有關係，
至非因繼承行為如贈與、買賣等介入所成立之共有關係，自無該款
規定之適用……』旨案請依上開函示，本於權責依法核處。」。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訴願案號109-103  



 案例解析  

 

 惟查，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意旨，係為解除該
條例修法前已存在於耕地上之共有關係，避免共有耕地因長期無法
分割，致產權關係越顯複雜，反不利管理、處分，同時保障各共有
人得有主張分割之權益。是以，於農業發展條例89年1月4日修正
施行「前」已存在共有關係之耕地，於修正施行「後」共有人雖發
生變動，然其共有關係未曾終止或消滅者，如擬分割之宗數未超過
原共有之人數，基於農地產權單純化之立法意旨及不影響共有人權
益之原則，似應認得依該條例規定辦理分割。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訴願案號109-103  



 案例解析  

 

 再者，農業發展條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後部分共有人倘有源自
於繼承此一不能以人為因素掌控之法律事實而取得，自不能與一般
移轉持分土地同視，更應認系爭土地於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之共有
關係，仍未終止或消滅，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之
規定准予分割，始符上揭產權單純化及不影響共有人權益之立法意
旨。否則，若謂修正前已存在共有關係之耕地，於修正後因繼承、
贈與等原因而分別移轉予繼承人及第三人，僅因申請分割時之現共
有人（即該繼承人及第三人）均已非修正前之原共有人，而認修正
前之共有關係已有變動，均不得辦理共有耕地分割登記，恐與上述
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訴願案號109-103  



 案例解析  

 

 準此以言，內政部106年9月20日台內地字第1060435414號函轉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106年9月11日農企字第1060220428號函釋，僅以
現共有人均已非屬修法前之原共有人，即認原共有關係已告終止且
消滅，無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適用之見解，恐與
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且此涉及
人民權利之限制，並無法律依據或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與法律保
留原則亦有未符。經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79號
判決，即認為上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不予
援用，其判決見解足資參照。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訴願案號109-103  



 案例解析  

 

 ……參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79號判決意旨，上開
內政部106年9月20日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恐與農業發展
條例第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違，且容有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之虞，原處分機關依上開函釋據以作成原處分，於法即有疑
義，自應由本府予以撤銷，並由原處分機關於2個月內依訴願決定
意旨函請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釋示後，另為適法之處分。 

 

所適用之函釋違法-訴願案號109-103  



 基本概念  

 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 

「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 

 

 行政程序法第111條： 

「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六、未經授權而 

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 

 

 行政程序法第115條： 

「行政處分違反土地管轄之規定者，除依第一百十一條第六款規 

定而無效者外，有管轄權之機關如就該事件仍應為相同之處分 

時，原處分無須撤銷。」 

 

 

 

原處分機關欠缺事務管轄權限 



 基本概念  

 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76號判決 

 復按，行政處分有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
事務權限情形者，無效，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定有明文。又
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所謂「欠缺事務權限」，基於行政機關
體制之複雜性及管轄權錯誤識別之困難性，及其立法意旨，為確保
行政機能有效運作，維護法之安定性並保障人民之信賴，當係指行
政處分之瑕疵已達同條第7款所規定重大而明顯之程度，諸如違反
權力分立或職權分配之情形而言。除此之外，其他違反土地管轄或
事務管轄，尚屬得撤銷而非無效，甚至如有同法第115條規定之情
形者原處分無須撤銷之。 

 

 

原處分機關欠缺事務管轄權限 



 事實  

 原處分機關於本縣ＯＯ鄉ＯＯ街ＯＯ巷與ＯＯ巷路口（下稱系爭巷
道）東側轉彎處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即標線為紅色實線，禁止時
間為全日24小時）（下稱系爭標線），訴願人等2人以劃設標線未
事先徵詢居民，系爭巷道產權為私有且屬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且
為申請建築時之私設道路為由，主張原處分機關無權限於系爭土地
劃設系爭標線，原處分機關於108年7月25日邀集系爭巷道居民於
ＯＯ鄉ＯＯ村辦公處協調，但認為應維持原行政處分之居民均未到
場，原處分機關與訴願人協調未果，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於108
年7月10日劃設之系爭標線，遂提起本件訴願。 

欠缺事務管轄權限-訴願案號108-702 



 案例解析  

 查系爭巷道非位於本縣ＯＯ都市計畫區內，有ＯＯ都市計畫
圖可稽，非屬市區道路，則原處分機關並無從適用彰化縣市
區道路管理規則，為該市區道路之管理機關，而得為系爭巷
道劃設系爭標線，因而系爭巷道究竟係私人管養之私人用地
或係經認定道路範圍而由原處分機關納管之道路？又原處分
機關是否為有權處分機關？均尚有疑義？原處分機關究係依
何規定劃設系爭標線，並不明確。揆諸前揭規定及相關判決
意旨，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
理，以符法制。 

欠缺事務管轄權限-訴願案號108-702 



 基本概念  

 

 行政罰法第24條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
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
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
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
如已裁處拘留者，不再受罰鍰之處罰。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基本概念  

 

 行政罰法第25條 

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
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
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
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事實  

 訴願人與案外人鄭○○於73年9月10日經本府核准在本縣○○市○○
里○○路○○號○樓(下稱系爭建物)合夥設立「○○煤氣行」，系
爭建物坐落本縣○○市○○段○○地號(下稱系爭土地)，位於住宅
區。經本縣消防局於106年1月2日稽查查認訴願人於系爭建物儲放液
化石油氣660公斤(已封口已灌氣之液化石油氣20公斤裝25支，10公
斤裝4支，50公斤裝2支，4公斤裝5支)，儲氣量超過住宅區內家庭使
用不得超過40公斤之限制，有違反消防法第15條規定，以106年2月
2日府授消預字第1060034913號函裁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2萬元
罰鍰。後由本府106年2月15日府建城字第1060048981號函及本縣消
防局106年3月15日彰消預字第1060005802號函知原處分機關就違反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部分依權責處理。案經原處分機關
審認系爭建物之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依都市計畫法第34
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5條第3款第11目規定，住宅區不
允許作液化石油氣之分裝、儲存、販賣等使用，審認訴願人違反上
開規定，爰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定，以系爭處分裁處訴願人6萬元
罰鍰，並勒令恢復住宅使用，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訴願案號108-803 



 案例解析  

 惟本件設於系爭土地上之「○○煤氣行」，於行為時係訴願人與案
外人鄭○○合夥經營，屬合夥組織，其負責人為訴願人，有經濟部
商業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影本附卷可稽。又「○○煤氣行」既為合夥
組織且登記負責人及合夥人在案，則非屬訴願人個人獨資經營之商
號，自應認「○○煤氣行」為系爭土地之使用人，以符社會通念與
交易習慣。進而，系爭土地之使用若有違反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
規定，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應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
使用人或管理權人擇一處罰。本件原處分機關查得系爭土地之使用
違反都市計畫法等相關規定，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以使用人
「○○煤氣行」為受處分人，訴願人係該合夥組織之負責人即代表
人，自不得逕對訴願人個人加以處罰。然本件原處分機關所為系爭
處分載明受處分人為「賴○○(負責人)」，代表人欄則空白未記載，
有該裁處書在卷足憑，則由該裁處書之形式觀之，原處分機關係以
訴願人為處罰之對象，而非處罰「○○煤氣行」，顯與都市計畫法
第79條第1項規定處罰土地之使用人不符，核有違誤。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訴願案號108-803 



 案例解析 

 另按「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應依其容器、裝載及搬運方
法進行安全搬運；達管制量時，應在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
方法進行儲存或處理。前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範圍
及分類，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之設置標準，
儲存、處理及搬運之安全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
存、處理或搬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訂有安全管理規定者，
依其規定辦理。」、「第十五條所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
體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其位置、構造及設備未符合設置7標
準，或儲存、處理及搬運未符合安全管理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或
行為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
得連續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液化石油氣備用量，供營業使用者，不得超過八十公斤；供家庭
使用者，不得超過四十公斤。」消防法第15條、第42條及公共危
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73條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訴願案號108-803 



 案例解析  

 經查本府前以訴願人違反前開消防法相關規定予以裁處在案，此有
本府106年2月2日府授消預字第1060034913號裁處書影本附卷可稽，
惟原處分機關依都市計畫法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認定之違規行為，
即如何認定○○煤氣行係於系爭建物內為「液化石油氣之分裝、儲
存、販賣」之行為，又該儲存使用行為是否與本府認定違反消防法
之行為相同？亦即應評價為「一行為」或「數行為」？如評價為
「一行為」，則應另論斷就該一行為違反之數法規其處罰之目的、
要件、性質是否相同而可併罰，此部分疑義亦待一併釐清，應由原
處分機關調查認定後詳予敘明。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
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以資妥適。 

 

 

違反一行為不二罰-訴願案號108-803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